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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4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活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星期四）14:30-16:00参加了由湖北证监局指导、湖北

省上市公司协会主办、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承办的“提质增效重回报”—2024

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以网络远程方式在全景网举办。

公司董事长（代行董秘）王冬先生、总会计师朱虹女士、副总经理胡谦先生及有

关部门人员通过网络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 请问董事长，目前公司煤电占比较大，接近 80%，十四五乃至后期，公司 

如何优化电源结构，降低煤电占比？ 

答：您好！“十四五”以来，公司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顺应低碳化发展趋势，

举全公司之力大力推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展，以新能源发展引领企业绿色低

碳转型，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2023 年底公司新能源装机已达 157 万千瓦（相比

2020 年增加 138.1 万千瓦），并已形成“储备一批、开发一批、建设一批”的滚

动接续态势和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十四五”期末公司新能源装机将超过 400

万千瓦。“十五五”及以后阶段，公司将持续加大风电、光伏等清洁可再生能源

投资力度，进一步扩大新能源占比，“十五五”期末公司清洁能源占比将超过 40%，

电源结构会得到进一步优化。感谢您的关注。 

2. 请问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预计何时能够完成发行上市？ 

答：您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经深交所上市

审核机构审核通过，并按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2024 年 5 月 10 日，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结合 2023 年度财务数据对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申报文

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并按照要求通过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了相关

文件。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

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以及最终获得同

意注册决定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跟进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严

格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注。 

3. 请介绍一下公司在抽水蓄能方面的发展。 

答：您好！公司松滋抽水蓄能项目已于 2022 年 9 月获得核准，规划装机 120



万千瓦，目前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工作已全部完成，正在研究相关投资决策程序。

感谢您的关注。 

4. 请问公司 2023 年各类型售电均价较上一年度的变化情况。 

答：您好！2023 年，公司平均电价比上一年略有下降。受电力市场现货政策

开展，火电均价有所降低；水电、新能源电价受电源结构及电力市场交易政策影

响，售电均价略有下降。感谢您的关注。 

5. 请介绍公司电煤的构成情况，年度长协、月度长协、市场煤等占比情况及

相应供应商。 

答：您好！公司严格执行国家发改委关于电煤中长协政策要求，电煤采购以

年度长协为主，2023 年长协煤采购占电煤采购总量的 87%，市场现货采购占比 13%。

主要电煤长协供应商有国能销售、国能煤炭经营分公司、山西潞安、中煤能源等，

具有煤源可靠、发运稳定等优势，是公司电煤保供主要主撑。市场现货煤炭通过

国能电商平台公开询价采购，按照低价优先原则签订煤炭采购合同。感谢您的关

注。 

6. 请问公司是如何落实证监会关于现金分红政策的，以更好的业绩回报投资

者？ 

答：您好！根据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在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

公积金以后，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0%，

且任意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 30%。公司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充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以更好的业绩回报投资者。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23 年股本

2,749,327,699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0.39 元（含税），预计本

次分配股利金额为 10,722.38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实现的可用于股东分配的利润

比例为 30.72％。感谢您的关注。 

7. 湖北省自 2024 年开始施行容量电价政策，请问公司如何结算容量电价，对

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答：您好！根据现行的容量电价政策，湖北省 2024 年容量电价标准为每年每

千瓦 100 元，按照火电机组装机容量申报最大出力计算。公司按照政策，按月度

进行结算容量电费。容量电价政策对公司经营业绩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长期来

看，容量电价机制有利于煤电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感谢您的关注。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8 日 


